附件5

广西油茶“双千”计划低产林改造项目
检查验收办法（修订）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全区油茶“双千”计划，强化油茶产业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和成效，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油茶“双千”计划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意见》（桂政发〔2018〕52号）精神以及自治区有关规定，结合全区实施油茶“双千”计划工作实际，决定对《广西油茶产业“双千”计划低产林改造项目检查验收办法（试行）》进行修订，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自治区下达的油茶“双千”计划低产林改造项目的检查验收。
第三条 中央及其它油茶低产林改造项目无专门要求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2章  检查验收内容及技术标准
第四条 检查对象
企业、国有林场、合作社、种植大户和农户等实施的油茶低产改造林。
第五条 检查验收内容
主要包括油茶“双千”计划低产林改造项目实施方案、实施面积、改造质量和档案管理等。
第六条 检查验收技术标准及内容
（一）技术标准
主要参考《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16)、《油茶低产林改造技术规程》（DB45/ T 766-2011）及其它有关技术规范。
（二）实施面积
[bookmark: _GoBack]采用GPS定位测量法或地形图外业勾绘，利用GIS软件内业测算方法来确定实施面积（矢量图层统一使用国家大地2000坐标系）。面积均以水平面积计，以亩为单位，保留一位小数。
（三）改造质量
低产林改造分四种改造方式，每种方式都实行100分打分制，合计得分85分以上为合格。具体如下：
1.抚育改造
主要开展密度调整，修剪，杂草清除和合理施肥。考核指标如下：
（1）调整密度（50分）
砍除灌木及老、残、病株，适当间伐、补植。调整后的油茶林每亩保留56～75株。按实施情况酌情打分。
（2）修剪（40分）
剪除枯枝、病枝、寄生枝等，合理整形，树体内部通风透光。按实施情况酌情打分。
（3）清除杂草、合理施肥（10分）
砍除林内杂草，采果后至春梢萌动前施肥1次。按实施情况酌情打分。
2.嫁接改造
主要适用于长势旺盛的非良种植株。考核指标如下：
（1）穗条来源及质量（40分）
使用通过国家或自治区审定且适宜当地种植的油茶良种穗条，来源于我区定点采穗圃，质量符合有关规定、档案齐全，达到以上要求此项40分，否则不得分。
（2）嫁接成活率或保存率（60分）
嫁接当年，每亩株成活率达90%以上、每株芽成活率达80%以上，否则不得分。
株、芽保存率：是指嫁接后第二年单位面积保存株数、每株保存芽数。嫁接合格评定标准：株保存率80%以上、芽保存率70%以上为合格，否则不得分。
3.截干更新
主要适用于长势旺盛的良种油茶植株。考核指标如下：
（1）生长质量（10分）
截干第二年，冠幅0.3平方米以上。按实际情况酌情打分。
（2）整形修剪（45分）
截干距离地面80厘米左右，选留3个以上枝条。新梢短截修剪后，枝条比例合理、分布均匀，树冠均衡发展。按实施情况酌情打分。
（3）密度调整（45分）
调整后的油茶林每亩保留56～75株，否则不得分。
4.更新改造
参照《广西油茶“双千”计划新造林项目检查验收办法》检查验收。
第七条 所有面积均以水平面积计，以亩为单位，保留一位小数。成活率和保存率的百分数均取整数，其它百分数均保留一位小数。
第3章  检查验收程序和方法
第八条 油茶“双千”计划低产林改造项目检查验收实行县级自查、自治区核查两级检查验收方式。区直林场的检查验收参照县级验收程序进行。
第九条 县级自查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完成。
（一）县级自查
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对低产林改造逐个小班（地块）开展检查。主要检查小班（地块）面积、低改质量、档案和管理情况。检查应在设置的样地内进行。
样地的设置：小班面积20亩以上50亩以下（不含50亩），设样地2个；小班面积50～100亩，设样地3～4个；小班面积100亩以上，设样地5个。每个样地按20米×10米面积随机设置。
1.面积检查。主要核实实施主体上报低改合格面积和符合油茶“双千”补助标准面积。低改合格面积是指符合低产林改造质量要求的面积；符合油茶“双千”补助标准面积是指除满足低产林改造质量要求外，还应满足相对集中连片20亩以上要求的面积。
2.改造质量检查。按照改造质量要求，通过实测、目测的方式，对改造质量进行打分来判定低产改造是否合格。
3.管护和档案管理情况检查。主要检查涉及考核指标所需的证明材料等。　
（二）自治区核查
县级自查完成后，于当年10月底前向自治区林业局上报经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自查报告，申请自治区检查（区直林场完成自查后直接向自治区林业局申请核查）。自治区核查工作于每年的11月底前完成。
1.抽查比例及方法
（1）抽查县级单位的数量：原则上对每个项目县（区直林场）进行检查。
（2）抽查量：每个项目县（区直林场）抽查小班（地块）的数量和面积不少于该县（区直林场）上报自查低改合格小班（地块）数量和面积的10%。如抽取的小班（地块）面积不能达到核查要求，可适当增加小班（地块）数量。
2.核查方法、内容和要求
对抽查的小班，核查方法和内容与自查相同。
（1）面积核查：当核实的小班面积与该小班上报面积相差±5％以内时，认可原上报面积，否则以核实面积为准。如核实低改地点存在明显位移的，低改面积不予认定，核实面积和低改合格面积均计为0。
（2）改造质量核查：按照改造质量要求，通过实测、目测的方式，对改造质量进行打分来判定低改是否合格。
（3）档案管理情况核查：涉及考核指标所需的证明材料及其它需提供的图文表资料等。
第四章 检查验收结果
第十条 县级自查指标
（一）任务完成率=(自查上报完成面积/计划面积)×100%
（二）低改面积合格率=(自查上报低改合格面积/自查上报完成面积)×100%
（三）符合油茶“双千”补助标准面积合格率=(自查上报符合油茶“双千”补助标准合格面积/完成面积)×100%
第十一条 县级自查报告主要内容：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计划任务、项目管理机制、组织实施形式、项目资金筹措等。
（二）自查工作开展情况，包括时间、人员、工作方法等。
（三）自查结果，分述各检查指标的计算结果，重点说明项目完成面积、任务完成率、合格面积、合格率、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特别是自治区安排的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
（四）主要做法和经验。
（五）存在问题和建议。
（六）有关附表、图及数据库。
第十二条 自治区核查指标
（一）核实面积=∑抽查小班核实面积
面积核实率=(∑抽查小班核实面积/∑抽查小班自查上报完成面积)×100%
（二）核实低改合格面积＝∑抽查小班核实合格面积
核实低改面积合格率=(∑抽查小班核实合格面积/∑抽查小班核实面积)×100%
（三）核实符合油茶“双千”补助标准面积＝∑抽查小班核实符合油茶“双千”补助标准面积
核实符合油茶“双千”补助标准面积合格率＝（∑抽查小班核实符合油茶“双千”补助标准合格面积/∑抽查小班核实面积）×100%；
（四）核实上报低改合格总面积=自查上报低改合格总面积×面积核实率
　　（五）核实上报符合油茶“双千”补助标准总面积=自查上报符合油茶“双千”补助标准总面积×面积核实率;
（六）推算低改合格总面积=核实上报低改合格总面积×核实低改面积合格率；
（七）推算符合油茶“双千”补助标准总面积=核实上报符合油茶“双千”补助标准总面积×核实符合油茶“双千”补助标准面积合格率。
第十三条 自治区核查报告，包括核查工作报告和核查验收数据库文件。核查工作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实施概况。包括自治区下达计划任务情况，项目管理机制，组织实施形式，项目资金筹措及使用情况。县级自查工作情况及结果。
（二）核查工作概况。包括抽查小班（地块）数量及抽查比例情况，核查工作过程以及需要解释说明的其他情况。
（三）核查结果。分述各项核查指标计算结果，重点是核实面积、面积核实率、核实合格面积、核实面积合格率，推算被查县（区直林场）低改合格总面积和符合油茶“双千”补助标准总面积，自治区安排的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
（四）分析评价。总结分析被查县（区直林场）油茶低产林改造质量监督管理、资金使用与管理、档案管理等方面好的经验做法，并用实例、图片和数据，分析评价油茶产业项目实施情况。
（五）存在问题、对策及建议。
（六）附统计表、数据库。
第十四条 报告归档
将自查（核查）报告，外业调查图、表（含面积量算记录）、数据库、统计汇总表、面积量算原始资料等按工程档案管理规定立卷归档。
第5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林业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1.年度广西油茶“双千”计划低产林改造项目检查验收调查评分表
2.年度广西油茶“双千”计划低产林改造项目核查验收工作量统计表
3.年度广西油茶“双千”计划低产林改造项目核查验收结果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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